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楚卫复〔2018〕20 号

对州十二届人大三次会议第 76号建议的
答 复

赵宗翠、杨金丽、王明芹、普开英、王桂芬、余菊兰代表：

你们提出的关于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的建议，已交我们研

究办理，现答复如下：

首先感谢你们对乡村医生队伍的关心关注，你们提出的关于

离岗乡村医生生活补助和在岗乡村医生的养老问题，确实是从根

本上解决乡村医生队伍的历史遗留问题和老有所养问题，对于促

进乡村医生队伍稳定、社会安定将发挥积极作用。这一问题也是

州卫生计生委和有关部门近几年来一直在努力寻求解决的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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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进一步调动全州乡村医生的积极性，稳定乡村医生队伍，不断

满足农村居民日益增长的医疗卫生服务需求。根据《国务院办公

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》(国办发

〔2015〕13 号)和《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乡村

医生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》(云政办发〔2015〕54 号)精神，参照

外地州经验，州卫生计生委先后于 2015 年至 2017 年先后三次起

草了《楚雄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

的实施意见》，分别征求意见，形成送审稿，由于涉及村医人数

较多（3000 余人），补助资金数量大（3000 多万元）的压力，同

时考虑到村级类似人员仍面临同样问题需要解决，因此，未上州

政府常务会。

2018 年，州卫生计生委继续修定完善《楚雄州人民政府办

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》（送审稿），

征求意见，报州政府常务会讨论通过后实施。其主要内容是：一

是解决离岗乡村医补助。按照离岗乡村医生每年工龄补助 600 元

测算，全州需要一次性补助资金约 3000 万元左右，由州、县两

级财政分级承担；二是解决在岗乡村医生养老保障问题。结合各

县市实际，按照“三个一点”筹集参保资金，即乡村医生自己出一

点、乡镇卫生院出一点、县市财政补助一点，为乡村医生购买城

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或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；三是加强乡村医

生队伍管理，明确村医功能定位，完善村医准入与退出机制，建

立村医培养培训制度，提高村医待遇，稳定村医队伍，真正发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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村医健康守门人作用。

再次感谢你们对我州卫生计生工作的关心支持！

楚雄州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

2018 年 6 月 7 日


